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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现将我省2020年度商事主体年

报公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年度报告的商事主体：凡于2020年12月31日前

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商事主体，应当报送

2020年度报告并公示。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

可以自主选择报送年度报告。

二、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

户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6月30日；外国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为2021年3月1日至6月30

日。

三、年度报告报送方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外国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

报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

南）”报送年度报告或向辖区市场监管所提交年度报告。

四、大型企业年报应当填报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

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并向社会公示。

五、疫苗生产企业、特种设备企业应当及时报告相关许可

证等信息。

六、继续实施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海关、统计、外汇

部门相关事项合并年报的“多报合一”模式。

七、商事主体应当对年报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合法

性、完整性负责。如发现年度报告内容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

正，相关更正应当在202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

不按规定报送年报的商事主体，将受到行政处罚，并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年报的，

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导致在申请行政许可、

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等方面被限制

或者禁入。

联系电话：0898-66767974

2020年12月24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0年度商事主体年报公示的公告
受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河口路（现为高登东街）
1146.38m2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在建工程“皇家花园公寓楼项
目”拟建总面积5024.18m2，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2）第002539
号。参考价：人民币1540.2万元，竞买保证金：300 万元。现将第二次
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1年1月13日11：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

月12日17: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1月12日12：0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银行账号：1010898890010778。
6、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20）琼0107拍1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85002、0898-68585005
拍卖机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层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琼0107拍1号

海南省公安厅
关于2021—2022年继续全面放开新能源
小客车指标申请资格条件和数量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的要求，积极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增强市场消费活力，合理满足群众和企
业购车需求，实现2030年“绿色智慧出行新海南”总体目标，经
省政府同意，现就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一、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本省继续全
面放开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件及数量。单位和
个人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资格条件及数量不受《海南省
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限制，可按需申请新能源
小客车增量指标。

二、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
系统（www.hnjdctk.gov.cn）或到当地调控服务窗口申请新能
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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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空港GIC：

650亩商务生态大城 目之所及皆风景
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两年来，随着政策密集落地，城市基建加速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美好画卷正在南海之滨徐徐展开。

预售许可证号:【2020】海房预字（0091）号

江东新区，自贸港重点先行区域

作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域，海口江东新区正遵循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海南特色、高点定位”，坚持“大视野、大思路、大手笔、大开合”
工作思路，按照“两年出形象、三年出功能、七年基本成型”的时间表，全力加快推进
规划建设。

在江东新区总体规划中，以美兰国际机场为核心的临空经济区，是江东新区“一
港双心”中的“大空港”引擎，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阵地。

《海口临空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2019年7月23日通过海口市政府常
务会议审议，临空经济区着力发展门户枢纽带动、自贸政策引领下的临空经济，打造
成为最开放的自贸港区、最活力的航空都市和最惊喜的南海乐园。

绿地空港GIC，650亩商务生态大城

绿地空港GIC（绿地空港国际创新城）地处海口市临空经济区，总占地约650亩，
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为一轴三廊八区，开放式半围合生态布局，不仅具有现
代化恢弘立面，社区内还规划由城市公园、共享绿道、组团绿地组成的三级绿化系
统，形成多层次花园式生态环境，目之所及皆风景。

建筑面积约75平方米至150平方米的定制创意空间

绿地空港GIC拥有建筑面积约75平方米至150平方米的可定制化创意空间，每
栋5层至7层，坐拥花园式低密环境，楼间距开阔。绿地空港GIC不仅有创新半开放
合院布局设计、多类共享连廊，而且还设立室外大平台和大面积开窗。户型南北通
透、方正实用、灵活多变，具有很强的可塑造性以及很高的空间利用率，可满足不同
功能业态和置业需求。

建筑面积约110平方米至130平方米的低层商业产品

绿地空港GIC拥有建筑面积约110平方米至130平方米的低层商业产品，大层
高设计，功能突破业态壁垒，可轻松实现各种创意想象。产品有大阳台采光，园区景
致尽收眼底，可轻松实现办公、休闲、健身、会客、展示等功能。

建筑面积约41平方米至98平方米的缤纷沿街商铺

绿地空港GIC拥有建筑面积约41平方米至98平方米的“吸金”旺铺，为临街独
户设计，营业时间更自由，客流辐射面广阔，方便经营各种业态。其特色商业外摆和
共享庭院的布局规划，轻松营造出开放与私密相结合的独特体验感。与此同时，临
空经济区庞大客源将成为这里最稳定的消费群体。

本组图片均为绿地空港GIC项目效果图。 （图片由绿地空港GIC项目提供）


